附件一

困难行业企业稳就业补贴申请表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上月参加本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人数
	

	
	所属类别
	□1.餐饮业      □2.零售业
□3.旅游业      □4.交通运输业
□5.文体娱乐业  □6.住宿业 □7.会展业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账户
（补贴发放账户）
	开户银行
	

	
	账号
	

	本单位承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已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关于给予本市相关用人单位就业补贴应对疫情稳岗保就业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如有虚报、冒领、重复申领补贴的情形，本单位将退回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人（签字）：

承诺单位（企业公章）年月日

	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审核意见
	经审核确认，该企业符合补贴申请条件，上月参加本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人数为人。
拟同意核发补贴资金人民币元。


经办人：                      年月日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月日



附件二

劳务派遣单位申请就业补贴的情况说明
（模板）

        区人社部门：
我单位         （单位名称）       现根据《关于给予本市相关用人单位就业补贴应对疫情稳岗保就业的通知》（沪人社规〔2022〕18号）相关规定申请以下就业补贴：
	1. 七类困难行业企业
稳就业补贴（  ）
	上月应缴社会保险        人

	2. 吸纳重点群体一次性
就业补贴（  ）
	吸纳重点群体人员        人


我单位按规定拟申请就业补贴        元，其中   人为我单位自雇员工（员工信息见附件1），       人为派遣人员（人员信息见附件2）。

附件：1.劳务派遣单位自雇员工信息统计表
[bookmark: _GoBack]      2.劳务派遣单位派遣人员信息统计表
                                  
（单位名称）
签章：
2022年   月   日

附件1：
劳务派遣单位自雇员工信息统计表
	
	员工姓名
	身份证号码
	岗位名称
	就业起始时间
（例：2022.1.1）

	1
	
	
	
	

	2
	
	
	
	

	3
	
	
	
	

	....
	
	
	
	

	
	
	
	
	

	
	
	
	
	

	
	
	
	
	

	
	
	
	
	

	
	
	
	
	

	
	
	
	
	

	
	
	
	
	





附件2：
劳务派遣单位派遣人员信息统计表
	
	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用人单位
	派遣期限
（例:2022.1.1-2022.12.31）

	1
	
	
	
	

	2
	
	
	
	

	3
	
	
	
	

	....
	
	
	
	

	
	
	
	
	

	
	
	
	
	

	
	
	
	
	

	
	
	
	
	

	
	
	
	
	

	
	
	
	
	

	
	
	
	
	






附件三
劳务派遣单位申请就业补贴
资金使用协商证明
（模板）


        区人社部门：

根据                     （以下简称劳务派遣单位）与               （以下简称用工单位）于     年   月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单位向用工单位派遣用工人员，并由劳务派遣单位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
现劳务派遣单位依据《关于给予本市相关用人单位就业补贴应对疫情稳岗保就业的通知》（沪人社规〔2022〕18号）相关规定申请以下就业补贴，相关补贴资金按照双方劳务派遣协议中符合条件的派遣人员人数计算（派遣人员信息见附件）。
	1.七类困难行业企业
稳就业补贴（  ）
	符合条件的派遣人员共计    人

	2.吸纳重点群体一次性
就业补贴（  ）
	符合条件的派遣人员共计    人


根据《关于给予本市相关用人单位就业补贴应对疫情稳岗保就业的通知》（沪人社规〔2022〕18号）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该补贴资金分配情况如下：
相关补贴资金共计      元，其中      元分配给劳务派遣单位（主要用于以上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      元分配给用工单位。
本证明一式三份，双方及区人社部门各执一份。

附件：劳务派遣单位派遣人员信息统计表


劳务派遣单位：                用工单位：
（名称）                      （名称）
签章：                           签章：

2022年   月   日             2022年   月   日


附件：
劳务派遣单位派遣人员信息统计表
	
	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用人单位
	派遣期限
（例:2022.1.1-2022.12.31）

	1
	
	
	
	

	2
	
	
	
	

	3
	
	
	
	

	....
	
	
	
	

	
	
	
	
	

	
	
	
	
	

	
	
	
	
	

	
	
	
	
	

	
	
	
	
	

	
	
	
	
	

	
	
	
	
	





